


1 
 

附表 

序號 工程類型 設施 

一 交通建設及

共同管道 
一、航空站及港埠及其設施。 

二、增設供公眾使用停車空間。 

二 觀光遊憩設

施 

一、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提供觀光旅客休閒、遊樂之設施。 

二、觀光旅館。 

三、在國家公園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劃設具觀光遊憩

(樂)性質之區域內之遊憩(樂)設施、住宿、餐飲、解說等相關

設施、區內及聯外運輸設施、遊艇碼頭及其相關設施。 

三 運動設施 一、運動設施： 

  (一)國際及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所定正式比賽種類之室內外運動

設施。但不包括高爾夫球運動設施。 

  (二)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，結合前款二種以上運動設施及休

閒設施之運動休閒園區。 

  (三)經教育部體育署認定之室內外運動設施。 

二、運動產業園區。 

四 都市計畫範

圍內之公共

設施用地 

一、公園、兒童遊樂場。 

二、圖書館、博物館、體育場所。 

三、道路、停車場、廣場。 

四、公墓、殯儀館。 

五、市場。 

六、車站。 

七、其他經內政部核定之公共設施。 

五 工業、商業

及科技設施 

一、複合式商場、購物中心。 

二、倉儲物流中心。 

三、檢測驗證中心。 

四、會展中心。 

六 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工程 

內政部或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都市更新條例核定之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載明設置之建築物及相關設施。 

七 都市老舊建

築物重建計

畫工程 

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核准

之重建計畫載明設置之建築物及相關設施。 

 


